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以及《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

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有

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对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独立意见 

本次增资有利于促进公司持续发展，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要求。本次交易

的决策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次交易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标的资产定价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同意

对全资子公司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增资事项。 

 

二、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此次借款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

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

司独立性。本议案审核、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关联董事就相关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董事会决议合法有效。我们一致同

意《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1、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即

将届满，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提名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为李静武先生、刘强先生、张婷女士、陈芳女士、祝莉女士、荀耀先生、袁晓先

生、沈险峰先生、谢永勇先生，其中袁晓先生、沈险峰先生、谢永勇先生为独立



董事候选人。  

2、经审阅上述九名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工作实绩等，我们认为各董事

候选人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的情形。上述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未发现其有中国证监会《关亍在上市公司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第三项规定的情况，具有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的独立

性。  

3、公司董事会对上述人员的提名、审议、表决等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4、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提案和董事候选人提名均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 

5、我们同意上述九名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____ 

   沈辉                         沈险峰                    谢永勇 

 

 

签署日期：2020 年 12 月 22 日 

 

 


